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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感染者需要社会更多阳光
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的角度讲，我们应认识到，艾滋病患者首先是受害者。全社会应该给艾滋病感染者更多的阳光，这这种阳光

不仅是认知上的理解和关怀，也是就医、入学、工作等社会生活中平等的对待，更是一种追求美好生活，实现人生价值值上的鼓励。

□本报评论员 黄广华

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艾滋病
日。当“艾滋病”这个曾经令人谈之
色变的字眼，在今天已经过广泛科普
和宣传之时，仍有很多人对艾滋病认
识不足，恐“艾”、好奇，或许是人们最
普遍的两种心态。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对于艾滋病患者而言，病症是可
怕的，但更可怕的还是人们戴着有色
眼镜去看待他们，艾滋病感染者最大
的心声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不要太多关怀，只要平等对待！”
我们对艾滋病的认识经历了一

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与此同时，
不少人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艾滋
病感染者是一些比瘾君子还要“可
耻”的人，觉得他们染上了一种极不

“光彩”的疾病。外界对艾滋病的偏

见及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给艾滋
病感染者心理加上了无限的压力，
他们担心会被歧视，会遭到周围人
的远离。因此，不少艾滋病感染者将
自己藏在阴暗角落里，封闭在自我
的世界中，不愿意接受检测，不愿意
看病就医，反而导致病情的加剧。

对艾滋病知识稍有了解的人都
知道，就普通公众而言，拥抱、握手、
共同进餐，甚至礼节性接吻和共用
游泳池、衣物、床单、毛巾等都不会
感染艾滋病病毒。甚至一只蚊子要
在艾滋病患者身上重复叮咬2800

次，所承载的病毒量才能传染给别
人。尽管很多人都知道艾滋病的感
染途径，但他们仍执迷于“隔离式”
的自我保护中，唯恐染上半分“艾”
的气息。这种恐“艾”心理并不是因
为艾滋病的知识未得到科普，而是

对艾滋病认识的偏狭。
反思一下，人们对艾滋病认识

的误区实在太多，以至于这种误区
对艾滋病感染者来说也形成了一种
恐慌。他们担心一旦暴露在公众面
前，之后的生活将会出现各种改变。
感染者一旦被暴露，就有可能失去
所有机会，他们不但会失去亲人、爱
人、工作，甚至在生病受伤时，都可
能因为歧视而被拒绝，人生如同被
宣判死刑。

因为害怕被歧视，许多艾滋病
感染者宁愿隐瞒病情也不去医院治
疗，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消沉自弃，不
进行积极的抗病治疗，不改变自己
的行为，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也是因
为这种担忧，一些高危人群不敢接
受病毒检测，增加了自己和他人感
染的风险。防治艾滋病，不仅要通过

行为和药物进行防控，更要防治歧
视艾滋病患者的“心病”。各界应摒
弃偏见，让艾滋病感染者得到平等
的对待和更多人道关怀。

当我们高呼着“向零艾滋大步
迈进”的激扬口号时，也要认识到，
艾滋病患者是疾病的受害者，全社
会大力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目
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避免受到艾
滋病的侵害，同时也是为了给艾滋
病患者、感染者营造一个友善、理
解、健康的治疗环境和工作环境，让
他们感受到更多的“阳光”，确立起
积极的生活态度。

在南京等地，出现了一个又一
个“阳光医生”，这些“阳光医生”就
像火种，在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
服务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周围大环
境，感染着更多的人来关爱艾滋病

患者。记者也希望，广大民众应该给
艾滋病感染者更多的阳光，这种阳
光不仅是认知上的理解和关怀，也
是就医、入学、工作等社会生活中平
等的对待，更是一种追求美好生活，
实现人生价值上的鼓励。

随着社会及医学科学的不断进
步，艾滋病已经可防可控。抗击艾滋
病，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挑战，没有
谁能置身事外。国家在不断加大宣
传、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力度，地方政
府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广泛动
员全社会参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大投入，
全面落实健康教育、检测干预、治疗
关怀等综合防治措施。对艾滋病的
防治绝不应仅止于每年的12月1日，
真正实现零“艾滋”才是设立“艾滋
病日”的目的。

手写处方字迹潦草、药品用词不准确、打印处方不清晰、药品开具
剂量过多等，如果出现这些不合格处方，它们将被公开点评和公示。近
日，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首次公示了18份不合格处方。开出不合格处方
的责任人，将被处以50元罚款。同一问题出现3次，将暂停专家门诊一个
月。张计可/画

□张伟

冬天来临，一些流浪老人
出于各种原因在外地流浪，吃
不好，睡不暖，乞讨过日，让来
往的人看之伤心。给他们一些
衣物和物资上的帮助，这是个
人的爱心救助。按照政策规定
将老人带到救助站，送回原
籍，这是政府的救助。但将流
浪老人送回原籍后，如果后续
工作跟不上，老人的实际生活
没有大的改善，很有可能还是
会流浪，只是换个地方。
让流浪老人和可能加入到流
浪队伍的老人享受改革开放
的成果，做到老有所养，不是

走一步就能完成的事。它需要
我们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不
仅把流浪老人从街头带到救
助站，送回原籍，还要采取多
项措施让他们不再流浪。

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许多
流浪老人在家也是空巢老人。
笔者认为，在经济层面上，应
利用好经济结构调整政策，让
更多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业，
可以方便照顾老人；相关政府
部门可以定期为老人体检，演
出一些他们喜闻乐见的节目，
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社区、
村应加大资金投入，建设一些
老年活动室，组织老人参加一
些适合他们的活动。

另外，流浪老人中也有一
部分是头脑不清楚，走失离家
的。他们无法说出自己的家庭
住址，因此很难回到家中。这
也提醒我们，如果家中有类似
的老人，子女可以在老人随身
的衣物上留下家庭住址、子女
姓名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即使
老人走丢、流浪，也可以使政
府部门、好心人及时救助老
人，将老人送回。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杜绝流
浪老人问题，让所有老人都能
健康、快乐地安度晚年，真正
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

公民论坛 救助流浪老人，不是一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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